
 

 

名　　稱：運動彩券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

發布日期：民國 104 年 09 月 30 日

法規類別：行政 ＞ 教育部 ＞ 體育目

 

第 1 條

本辦法依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十三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。

 

第 2 條

發行機構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之建立及執行，應依本辦法之規定。本辦法

未規定者，屬公開發行公司，應適用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

準則（以下簡稱處理準則）之規定；屬非公開發行之公司，準用處理準則

之規定，但處理準則第三條第三項後段、第八條第一項第十一款、第十三

款、第十四款、第十一條第四項、第十三條第二項第四款與第五款、第十

八條至第二十條及第二十四條規定，不予準用。

發行機構建立前項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，應就運動彩券發行、銷售、促銷

、賽事過程與其結果之公布、兌獎、資訊系統及其他管理事項，評估其風

險後，訂定相關作業程序及稽核規範。

 

第 3 條

前條第二項所定發行事項，其範圍如下：

一、運動彩券資訊系統及投注與兌獎設備。

二、投注標的合法權利及資訊透明度。

三、獎金支出率。

四、年度發行計畫提報及應載明事項。

五、其他發行相關事項。

 

第 4 條

第二條第二項所定銷售及促銷事項，其範圍如下：

一、開售賽事清單。

二、賽事資訊。

三、賽事異動。

四、運動彩券券面、券背、投注規範、無效認定。

五、開售賽事賠率。

六、交易風險及異常投注。

七、禁止購買、受讓及兌領。

八、其他銷售及促銷相關事項。

 

第 5 條



第二條第二項所定賽事過程與其結果之公布事項，其範圍如下：

一、賽事過程。

二、賽事結果。

三、賽事派彩。

四、其他賽事過程與其結果相關事項。

 

第 6 條

第二條第二項所定兌獎事項，其範圍如下：

一、彩金兌領及無效投注退款。

二、中獎人個人資料保密。

三、逾期未兌及未退款項處理。

四、其他兌獎相關事項。

 

第 7 條

第二條第二項所定資訊系統事項，其範圍如下：

一、投注內容公布管理系統。

二、運動彩券官方網站管理系統。

三、運動資訊顯示器撥放系統。

四、投注風險管理系統。

五、虛擬通路會員管理系統。

六、虛擬投注系統。

七、其他資訊系統相關事項。

 

第 8 條

第二條第二項所定其他管理事項，其範圍如下：

一、營業報告。

二、發行機構負責人資格。

三、經銷商資格及營業活動。

四、運動彩券業務財務資料。

五、其他運動彩券管理相關事項。

 

第 9 條

發行機構應設內部稽核單位，並應配置二人以上專職稽核人員。

內部稽核單位應依風險評估結果，擬訂年度稽核計畫，並針對第三條至前

條所定內部控制事項訂定稽核頻率。

前項各控制事項稽核頻率，除銷售及賽事過程與其結果之公布每月不得少

於一次外，其餘每季不得少於一次，並應依主管機關要求予以調整。

第二項之年度稽核計畫，應於前一會計年度終了前提董事會通過後報主管

機關核定；修正時，亦同。

 

第 10 條



發行機構依本辦法建立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，應提董事會通過，並報主

管機關核定後實施；每半年將查核結果報主管機關備查。

 

第 11 條

發行機構應定期檢討與修正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。

 

第 12 條

本辦法規定，於受委託機構之受委託範圍內，適用之。

 

第 13 條

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

 


